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 2022 年编制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

建设工作方案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县本级部门预算项目

支出绩效目标编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3〕27 号）文件要

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容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 2022 年编制无人机

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资金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下达情况

2022 年度中有县级资金安排下达 2022 年编制无人机驾驶航

空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资金为 4 万元，《关于促进民用无人驾驶

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实验基地（试验

区）建设工作指引》鉴证咨询服务费用。促进辖区无人机驾驶航

空创新发展、探索无人驾驶航空运行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、使用

及管理方式等任务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盐财预（公共预算)2022 第 291

号文件，指标金额 4 万元。

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2022 年编制无人机驾驶航空试

验区建设工作方案资金为 4 万元，《关于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

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实验基地（试验区）

建设工作指引》鉴证咨询服务费用。促进辖区无人机驾驶航空创

新发展、探索无人驾驶航空运行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、使用及管

理方式等任务，我局已支付 4 万元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财务严格执行资金相关管理办

法进行账务处理，使 2022 年编制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工

作方案资金任务合理使用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《关于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民用

无人驾驶航空实验基地（试验区）建设工作指引》鉴证咨询服务

费用。促进辖区无人机驾驶航空创新发展、探索无人驾驶航空运

行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、使用及管理方式等任务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 1 个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的完

成的质量为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印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完

成的及时性达到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编制无人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

资金单位成本 4 万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。促进辖区无人机驾驶航空创新发展显



著提升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指标。统筹协调低空空域资源、提高低空空

域资源使用率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项目单位满意度≥90%。

此次自评，共有 1 项指标没有达到年初目标值，是满意度指

标中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指标年初设定值为 20 分，指标值为

19，未达到年初设定目标值，还需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通过此次自评工作，使我单位相关自评人员更加掌握绩效自

评的相关制度及指标设置，在今后的自评工作中，尤其在设定年

初目标值时，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，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，

科学合理的设定目标值，不过高或过低的设定目标值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单位会及时整理、归纳、分析、反馈绩效评价结果，将绩

效评价结果应用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落脚点。按照规定日

期，将评价结果在盐池县政府门户网站“政府债务和绩效管理”

专栏公开，并保持长期公开状态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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